外语学校医疗管理暂行规定

      我校教职员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按《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》执行，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，在医疗期内原则上参照《广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试行办法》执行，其具体实施办法如下： 

一、在本校医务室看病，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教职工自付医药费100%，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教职工凭校内医疗卡自付医药费20%。
二、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教职工在外就医，门诊普通疾病、急诊的基本医疗费用由个人支付。 

三、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教职工在外就医，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，应当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、诊疗项目范围、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及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。 

四、住院、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用报销标准：
      1.基本床位费部分：普通病房住院床位费：30元(床/日）；监护室床位费：60元(床/日）；层流病房床位费：250元(床/日）。 
     2、实际床位费超出上述标准部分，由个人自费。 
      3、总住院医疗费中，基本医疗范围外的费用（自费）； 
     4、超过重大疾病医疗补助最高支付限额部分的费用（自费）； 
     五、报销方式： 
     在教职工医疗期内，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总费用，减去其中自费和自付费用，报销60%；门诊特定项目基本医疗费医疗期内，减去其中自费和自付费用，最高报销两万元。两项总报销最高限额（封顶线）累计基本医疗费支付为10万元。 
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医疗费用，凭医院发票、病历、住院清单和住院证明由校医务室审核，主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报销。 

六、门诊特定项目包括下列范围： 

1、在定点医院急诊观察室留院观察进行的治疗。 

2、患恶性肿瘤、尿毒症，在指定的定点医院进行的门诊化学治疗、放射或者透析。
3、经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批准在指定的定点医院施行肾移植手术后，继续在其门诊进行的抗排异治疗。
七、教职工因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受伤者，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的，学校不再报销；未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教职工，参照以上标准报销，住院报销60%，其它费用自付。住院期间按照病假工资发放。 
八、本规定从二00八年 五 月 一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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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注：医疗期的解释：
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，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，根据本人在本单位工作年限，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：
    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五年以下的为三个月；五年以上的为六个月。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为九个月；十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为十二个月；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为十八个月；二十年以上的为二十四个月。
医疗期三个月的按六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六个月的按十二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九个月的按十五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十二个月的按十八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十八个月的按二十四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；二十四个月的按三十个月内累计病休时间计算。
